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科技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类）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济宁高新区科技与知识产权局，济宁太白湖新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推进我市创新型城市建设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，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，激发我市创新发展新动能，经研究，启动2019年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科技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类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重点支持领域
为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，按照《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》（济政发〔2018〕6号）确定2019年度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重点支持领域。积极推进“四新”经济发展，纳入市“510”企业培育工程的企业，择优在本年度计划内予以支持。具体支持领域见《2019年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科技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类）申报指南》（附件1）。
二、支持方式
市重点研发计划采取无偿资助、后补助对立项项目予以支持。除对新立项项目给予资助外，对于企业自主立项或与高校院所联合立项研发并已完成的项目，可选择部分创新性强、带动作用大、经济效益显著且未曾获得市级资助的项目，给予后补助支持。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单位须为济宁市境内注册或成立一年以上的企、事业单位。鼓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组织独立申报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及科研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，遵守国家土地、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，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（三）申报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科研或成果转化条件，科研实力能够满足项目需要，且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研发资金保障。项目经费预算及支出要符合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，总经费预算和支出结构合理，使用范围合规。鼓励申报单位通过技术引进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研发等方式开展技术创新。
（四）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二年，项目第一负责人原则上应为第一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，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任务。
（五）申报单位要对申报材料中涉及的指标、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负责。经审核发现申报材料有不实情况，不得参与项目评审并记入信用档案。已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，按有关征信规定予以处理。
（六）项目须按期结题验收，确保实现预期目标，并按照规定要求提交科技报告。
（七）各项目主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推荐，并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。
（八）2018年度已立项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累计2项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未按期验收的企业，不参与此次计划申报。
四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申报材料
1、项目主管部门推荐函，一式3份；
2、申报单位将审核后项目材料和相关附件装订成册，一式2份，包括1份正本、1份副本，在封面处标明，正本中的公章和签字为原件。所有材料采用A4规格，双面打印（复印），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，不采用胶圈、文件夹等棱边突出的装订方式；
3、申报材料及信息汇总表电子版（发至邮箱：jnjhcw@163.com）。
（二）全部申报材料请于12月15日前由主管部门统一报送至市政务服务中心市科技局窗口。不接受申报单位或个人单独报送。
济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科技窗口联系电话：2360206
市科技局咨询电话：3292838
 
附件：1、2019年度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申报指南
            2、2019年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书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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